
「學務通訊」徵文活動辦法  

一 、  活 動 目 的：希 望 邀 請 所 有 與 學 生 事 務 相 關 人 員，用 文 字 的 溫 度

傳 達 校 園 生 活 之 美 好，以 彰 顯 學 生 事 務 所 發 揮 出 的 這 份 溫 馨 及

安 定 的 力 量 。  

二 、  主 辦 單 位 ： 教 育 部 。  

三 、  徵 稿 主 題：題 目 自 訂，凡 與 學 生 事 務 等 教 育 議 題 相 關：如 生 命

教 育、人 權 教 育、品 德 教 育、法 治 教 育、特 殊 教 育、性 別 平 等

教 育、全 民 國 防 教 育 等；或 與 校 園 安 全 相 關：如 友 善 校 園、學

生 輔 導、防 制 藥 物 濫 用 等；或 與 節 慶 宣 導 相 關：如 9 月 3 日 軍

人 節 、 1 0 月 1 1 日 臺 灣 女 孩 日 等 ， 歡 迎 以 圖 文 方 式 來 稿 。  

四 、  參 加 對 象 ：  

(一 )  國 小 至 大 專 校 院 之 在 校 學 生 。  

(二 )  於 校 園 內 從 事 學 生 事 務 、 校 園 安 全 等 相 關 工 作 之 教 育 人 員 。  

五 、  活 動 時 間 ： 即 日 起 至 1 0 6 年 1 2 月 。  

六 、  徵 稿 規 定 ：  

(一 )  來 稿 請 以 電 腦 橫 式 繕 打 ， 字 數 建 議 1 , 0 0 0 字 以 內 。  

(二 )  檔案請以「(學校或單位名稱(學務通訊)-投稿者)主旨.doc」方式命名。  

(三 )  投 稿 所 附 照 片 宜 清 晰 ( 請 以 j p g 格 式 存 檔 ， 檔 案 大 小 至 少

2 0 0 K B 以 上 )， 符 合 主 題 性 ， 並 附 文 字 說 明 。  

(四 )  文章最後敘明投稿人單位、姓名及聯絡電話。 

七 、  投 稿 方 式 ： 來 稿 請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送 c s rc @ m a i l . m o e . g o v. t w。  

八 、  刊 登 標 準 ：  

(一 )  主題契合、資訊正確。  

(二 )  文字內容符合原創性。  

(三 )  提供無版權疑慮、像素高、適合搭配文字稿刊出的照片。  

九 、  刊 登 獎 勵 ： 稿 費 以 每 千 字 6 8 0 元 、 照 片 每 張 1 3 5 元 計 算 。 另

來 稿 一 經 刊 登 ， 將 致 贈 作 者 當 期 通 訊 2 份 。  

十 、  注 意 事 項 ：  

(一 )  所投稿件作品須為原創，並符合著作權法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

規定。若有任何違反前述規定之情事，相關法律責任由投稿者



自行負責；如於發給稿費後發生，所領稿費應繳回，並自負相

關法律責任。  

(二 )  投稿者仍保有該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但須同意在

作品刊登後，將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於其存續期間無償、非專屬

授權給教育部使用，且不限定該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、時間、

媒體形式、次數、重製次數、內容與方法。  

(三 )  恕不退稿，請自留底稿；本通訊對來稿有權刪改。  

(四 )  稿 費 依 「 所 得 稅 法 」 相 關 規 定 申 報 及 辦 理 扣 稅 事 宜 。  

十 一 、  主 辦 單 位 保 有 修 改 、 變 更 或 暫 停 本 活 動 之 權 利 ， 其 他 未 盡 事

宜 ， 得 依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隨 時 修 正 並 公 告 之 。  

 


